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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强 预 算 外 企 业
管 理 势 在 必 行

——对中央在武汉物资系统预算外企业的调查

干顺银  蔺春林财政部驻 湖北中央企业驻厂 员处

近几年，一些国营企业单位，陆续兴办了一 批全

民所有制预算外企业。就预算外企业的管理问题，我

们调查了中央在武汉几家物资公司， 发现问题不少，

很值得各级管理部门重视。

问题之一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

按照国家规定，预算内国营企业兴办全民 所 有制

预算外企业，涉及到国有资产的转移以及利 益分配，

应经过同级财政部门参与审查。我们调查的四户 预算

外企业其成立批准手续不全，都没有报经财政部门审

查，其中三户是本单位自行批准， 一户也只经过 了主

管部门批准。

由于一些预算外企业是巧立名目，自行应时 成立

的，所以其内部管理体制也是漏洞百出。表现在机构

设置上，预算外企业与预算内企业是两块牌 子一套机

构，既从事预算内 经 营 业 务，又从事预算外经营业

务。上述四户预算外企业中有三户分别是原单位的一

个业务科室。预算外 企 业 经 理是原单位业务 科的科

长，财务负责人是原财务科的科长或副科长。

在经营范围及财务核算上，预算外企业与预算内

企业也没有分清。对于计划外组织的物资以及其它经

营范围， 预算外企业与预算内企业都可以 经营，而两

者在机构、人员、 业务和利益上又相互揉杂在一起，

从而出现在财务核算上人为的 “反映”和“归 集”。

在资金问题上，四户预算外企业基本上没有流动

资金，经营业务所需资金都是预算内企业通过 往 来帐

户无偿提供的。例如：有一户预算外企业月平均占用

预算内企业的流动资金为500多 万 元， 最高月 份占用

达70 0多万元。

问题之二：预算外收入实质上是 “内”转 “外”

调查所知，预算外企业所实现的利润不是 靠本身

开发经营所实现的利润，实际上是预算内 企 业转让的

利润。 预算外企业挤占预算内企业的利润主要有以下

两种方法：

一种手法是，在经营业务上把本是预 算内企业经

营的业务转让给预算外企业经营，把应并入预算内企

业的其它业务利润转为预算外企业利润。例如，有一

户物资企业，1987年主管部门将组织进 口的21 000吨

原板加工业务正式下文委托给该单位负责加工（每吨

向用户收取20元劳务费），而该单位却全部转让给 所属

预算外企业—— “服务公司”经营。虽然 在财务上也

进行了劳务费的结算，但收回的43万元劳务费全部又

付给 “服务公司”作为劳务费收入。还有一户，1987

年实现的其它业务利润45万元转入预算内的只有1 260

元，其余全部转给预算外企业。

一种手法是，不按规定进行 会 计核算，人为地将

预算外经营业务的成本在预算内经 营 业 务 成本中列

支。1987年，四户预算外企业商品 销 售 收 入2 682万

元，实现利润212万元，商品流通费支出为29万元，费

用水平只有 1 % ，而同期预算内企业的费用水 平达到

5.3%。利息支出一项，四户预算外企业根本没有流动

资金，决算报表上也没有列支一分钱的利 息支出。有

一户预算外企业经我们测算，1987年月平均占 用预算

内企业的流动资金达534万元，若按银行贷款利息月息

6.6‰计算，全年应付预算内企业的 利息 就是40多万

元。又例如，1987年四户预算外企业进货费与 仓储费用

水平只有0.4% ，而同期预算内企业进货费与仓储费用

水平却为1.2%。其中有一户预算外企业全年商品销售

收入1 800万元，而进货费与仓储费用只支出了1 600元

很显然，这些预算外企业将部分费用支出列入 了 预算

内企业成本。

为了使物资企业真正做 到 既 保 证供 应，加速流

通，搞活经营，又能正确处理国家 与 企 业的 分配关

系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，我们认为，加强对预算外企

业的管理，调整国家对物资企业的政策势在必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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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对预算外企业的管理，当务之急应解决

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。

（一）对已经兴办的全民所有制预算外企 业，应

进行全面清理。对于那些机构、人员无法分开，又无

资金的预算外企业，不应视为真正的独立核 算、自负

盈亏的经济实体，其财务管理应纳入预算内，实现的

利润应并入预算内企业，一并计征所得税和调节税。

对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全民所有制预算外企 业，

应明确其财务体制.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，促使

其严格执行国家财经纪律，正确处理与预算内 企 业的

经济利益关系。

（二）要严格兴办预算外企业的手续。有关部门

对兴办全民所有制预算外企业的申请，应按国 家的政

策办理。特别是涉及到预算内企业国有资产、资金转

移以及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时，企业必须报经同

级财政部门审查认可，并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。

对于没有必要（自身人员不多、业务量不大）或者没

有条件兴办的预算外企业（财力不足）的申 请，应暂缓

批准或者不予批准。

二、 为了便于监督管理，国家在物资企业的经营

方向和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

政策。

（一）在政策上要明确划分预算内企业及预 算外

企业的经营范围。随着物资行业经济体制的改革，国

家将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，物资企业由过去的管理型

转变为经营开拓服务型。由于经营条件发生了变化，

物资企业面临着要不断开拓市场，组织计划外物资以

及开展多种经营，以便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，因此，

国家有必要在政策上对物资企业中预算内企业和预算

外企业的经营范围作出较明确规定。

（二）在国家与企业的 分 配 关系上应作相应调

整。根据在武汉的34户中央物资企业1987年的决算统

计，各个企业之间人均留利额悬殊太大，最低的只有

600元，最高的达到 4 万元以上。因此，财政部门应在

物资企业利改税的基础上，根据各个物资企 业的经营

条件和近几年的留利水平，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比例

上，给予相应的调整。否则，一些经营条件较差的物

资企业，“前门”不通就走“后门”，将预算内收入

转作预算外收入。

（三）在没有改变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办法以前，

要鼓励物资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开拓市场，组织货源，

开展多种经营，增加收入。在财务核算上要划小核算

单位，实行内部经济责任制，提高物资企业的 经 济效

益。

财会动态

财会短讯

△深圳市 财政局和市 投资管理 公司联合 举办了

“深圳市第一期股份经济及股份制企业财务与会计研

讨学习班”。内容有股份经济、股票、证券市场、股

份企业财务管理与会计核 算等。有300多名 主管企业

财会工作的厂长（经理）及总会计师、会计师、财会

主管人员参加了研讨班。  （梁 洪）

△浙江省会计函授学校经省教委批准正式成立。

该校由省财政厅领导，以 培养在职的中 初级会计专业

人才为宗旨，实行“三级办学，省 为实体”的办学体

制。学制三年函授，今年暂 在杭州、 宁波、嘉兴、金

华设点招生，同时开展两年制会计中专 专 业 证书 教

育。教材采用中华会计函授学校系列教材。

（宋小春）

△新疆伊宁会计师 事务所经自治区财政厅 批准注

册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，最近正式 成立。该所将

依法独立承办、开展伊犁边境 地区八县一市及地直行

政、企、事业单位的查帐、验证业务和会计咨询等服

务工作，培养和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。

（陆鸿维）

△湖南桃江县经管站 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支持下，

培训经管干部和村会 计，推行财政部、农业部印发的

《 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 度（试行）》 ，促进了以建

帐、建制、建档为内容的农村财务管理工作。到目前

为止，全县48个乡93.4%的村会计参加了业务培训；

34个乡镇按新制度的规定，统一印发了帐簿、报表和

记帐凭证；有 近50% 的村按 借贷记帐的要求结平旧

帐， 转换了新帐。  （林 罗森）

△浙江省 嘉兴市轻工 系统财务工作 会议 3 月下

旬在嘉善县召开。会议总结了1988年公司在深化财务

改革，强化行业管理方面的工作，表彰了财务管理先

进单位并介绍了他们的经验，进行了业务交流和专题

讲座，确定了“加强宏观指导、协调八 方关系， 深化

内部改革， 确保效益 提高”的工作方针。

（刘 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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